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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63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龙集团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67 

 

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

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六

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

司为部分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9.33 亿元额度的担保，有效

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，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

反担保等方式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

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的《关于调整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130）。 

公司子公司广东天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天龙精细”）、北京

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品众”）、北京吉狮互动网络营

销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吉狮”）于近期向银行申请新增贷款/授信额度

或续签贷款/授信合同，公司对以上贷款/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或反担保，

以上实际担保额度未超出已审批的担保额度。具体担保情况如下：  

单位：万元 

序

序

号 
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

持 股

比例 

被 担 保 方

最 近 一 期

资 产 负 债

率 

本 次

实 际

担 保

额度 

截 至 目

前 尚 余

担 保 余

额 

本次担保

占公司最

近一期净

资产比例 

是否关

联担保 

1 广东天龙精细化工

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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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北京品众互动网络

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

100% 63.13% 2,000 20,600 1.43% 否 

3 北京吉狮互动网络

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

100% 71.02% 1,000 5,000 0.72% 否 

 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广东天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

1、公司名称：广东天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德庆县县城工业集约基地精细化工危化品专区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肖和平 

4、注册资本：9000 万元 

5、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：甲基异丙基苯（33539）、松油（33638）、双戊

烯（33639）、萜品油烯（33641）、ɑ-蒎烯（33642）、B-蒎烯（33642）、莰烯（41537）

及其它林化产品（非危险化学品）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2 年 12 月 4 日 

8、股东情况：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5%；德庆荣鹏林化科

技有限公司持股 5%。 

9、财务概况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广东天龙精细

化工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2 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2021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

29,929.76 14,683.44 15,246.32 24,377.14 8,135.50 16,241.64 

2020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 年 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

28,791.88 1,948.74 1,822.18 17,226.06 894.83 954.57 

10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11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（1）借款银行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； 

担保的主债权：《授信额度合同》（【2021】肇银字第 000124 号）项下最高本

金金额 1,900 万元；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

           

 3 

保证范围：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； 

保证担保期限：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（2）借款银行：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； 

担保的主债权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（【2021】广银肇字流贷第 028 号）项下

最高本金金额 1,000 万元； 

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保证范围：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； 

保证担保期限：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（二）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通路 25 号 5 幢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冯毅 

4、注册资本：14000 万元 

5、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；技术服务；技术推广；技术咨询；设计、制作、

代理、发布广告；电脑图文设计、制作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（不含演出、棋

牌室）；会议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

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1 年 1 月 7 日 

8、股东情况：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品众创新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

100%。 

9、财务状况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北京品众互动

网络营销技术

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2 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2021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

146,570.05 9,1733.56 54,836.49 164,612.34 103,921.08 60,691.26 

2020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 年 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

730,483.87 14,585.18 12,354.29 344,878.13 5,534.58 5,108.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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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11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北京品众近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续贷 2,000 万元。北京品

众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于 2020年 8月 28日签署了最高额为 2000

万元的《综合授信合同》（0633774），授信期间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8

月 27 日。2020 年 8 月 17 日，北京品众与北京首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北京首创”）签订《委托保证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CGTG2020 字第 1851 号）

为该授信合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

日起两年。另外，公司与北京首创签署了《信用反担保合同》（CGIG2020 字第

1851 号 001），就上述担保涉及的债务、利息、担保费、评审费、违约金、赔偿

金以及各项费用对北京首创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反担保。反担保期间为向债权人代

偿之日起两年。 

（三）北京吉狮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吉狮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顺通路 25 号 5 幢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冯毅 

4、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 

5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6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技术咨询；设计、制作、

代理、发布广告；电脑图文设计、制作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（不含演出、棋

牌室）；会议服务；承办展览展示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

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1 年 8 月 29 日 

8、股东情况：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品众创新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

100%。 

9、财务状况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北京吉狮互动

网络营销技术

2020 年 12 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2021 年 6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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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 53,785.83 34,277.82 19,508.01 70,722.52 50,228.11 20,494.41 

2020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1 年 1-6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

173,559.98 1,533.53 1,306.71 106,942.86 1,174.08 986.40 

10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11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北京吉狮近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续贷 1,000 万元。北京吉

狮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签署了额度为 1,000

万元的《综合授信合同》（0638280），借款期限为 36 个月（2020 年 9 月 21 日至

2023 年 9 月 20 日止）。北京首创与北京吉狮签署了《委托保证合同》（CGIG2019

字第 1852 号），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间为主

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。公司与北京首创签署了《信用反担保合同》

（CGIG2020 字第 1852 号 0001），公司为北京首创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务及利息、

担保费、评审费、违约金、赔偿金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各项费用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北京首创根据保证合同而向债权人代偿之日两年。 

三、风险分析 

天龙精细化工为本公司持股 95%的控股子公司，北京品众和北京吉狮是公司

全资子公司，本次担保的事项是为了满足三家子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需求，公

司综合考虑以上子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对以上子公司的控制权，在担保期间内有能

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，公司认为其违

约风险及对其担保风险较小。 

四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（含反担保）为

53,390 万元，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3.34%。公司及下属

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，不涉及诉讼的对外

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广东天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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